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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28,800,489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实际上市数量为 28,800,489 股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07 年 4 月 13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

通权，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2 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

东共计送出 6215.0604 万股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通过股要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6年 3月27日召开的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 年 4 月 6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7 年 4 月 13 日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28,800,489 股；占限售股

份总数的 23.64%，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11.24%，占公司总股数

7.61%。 

3、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

量（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股) 

1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176,873 23.84% 18,912,873 71,264,000 

2 吉林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5,100,000 1.35% 0 5,100,000 

3 绍兴齐贤供销经理部 408,000 0.11% 0 408,000 

4 丹徒化纤厂 612,000 0.16% 0 612,000 

5 天津丝绒厂 318,000 0.08% 0 318,000 

6 吴江新达丝织厂 204,000 0.05% 0 204,000 

7 吉林化纤进出口公司 1,742,918 0.46% 1,742,918 0 

8 绍兴县轻纺城纺织有限公司 675,447 0.18% 675,447 0 

9 中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50,894 0.36% 1,350,894 0 

10 吉林省金宇实业有限公司 464,866 0.12% 464,866 0 

11 杭州余杭求实贸易有限公司 331,101 0.09% 331,101 0 

12 福安市群英经济贸易有限公

司 
600,000 0.16% 0 600,000 

13 中国纺织物资（集团）总公司 1,350,894 0.36% 1,350,894 0 

14 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 960,000 0.25% 0 960,000 

15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034,000 0.27% 0 1,034,000 

16 杭州余杭工商企业有限公司 154,558 0.04% 154,558 0 

17 杭州萧山地方物资公司 43,323 0.01% 43,323 0 

18 吉林省吉发农业开发集团股

份公司 
6,120,000 1.62% 0 6,120,000 

19 杭州华轻轻纺原料有限公司 821,132 0.22% 821,132 0 

20 海宁新纪元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 
3,060,000 0.81% 0 3,060,000 

21 兖矿集团第七十工程处  346,600 0.09% 0 346,600 

22 杭州白山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132,441 0.04% 132,441 0 

23 杭州市萧山区银发农村信用

合作社 
1,000,000 0.26% 0 1,000,000 

24 莱州丝织厂 135,089 0.04% 135,089 0 



25 中国纺织机械进出口公司 2,026,341 0.54% 2,026,341 0 

26 交通银行杭州分行 658,612 0.17% 658,612 0 

27 沈阳锦川餐饮有限公司 2,026,000 0.54% 0 2,026,000 

合计 121,853,089 32.21% 28,800,489 93,052,600 

注：吉林化纤集团共计为 13 位股东垫付股份：其中冻结、质押状态

有吉林建设开发集团公司、福安市群英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海宁新纪

元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其他为未明确表示同意：绍兴齐贤供销经理部、丹徒化纤厂、天

津丝绒厂、吴江新达丝织厂、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沈阳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吉林省吉发农业开发集团股份公司、兖矿集团第七十工程

处、杭州市萧山区银发农村信用合作社、沈阳锦川餐饮有限公司。 

上述 13 名股东至今还未偿还化纤集团代为垫付的股份。此次暂

不解股份本次不能流通。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

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者转让。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化纤集团，在前项锁

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2、承诺履行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

时所做出的上述承诺。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类别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1,866,121 32.217 93,065,623 24.63 

1、 国家持有股份     

2 国有股份法人股份 94,304,685 24.931 72,298,000 19.1 

3、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5,522,404 6.747 18,728,591 0.495 

4、高管人员持有股份 13,032 0.003 13,032 0.003 

5、其他 2,026,000 0.535 2,026,000  

二、无限售条件 256,391,343 67.782 285,191,841 75.396 

1、人民币普通股 256,328,853 67.782 285,191,841 75.396 

2、其他     

三、股份总数 378,257,464 100 378,257,464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经核查，我们认为，吉林化纤相关股东履行了股

改中做出的承诺，吉林化纤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

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六、其他事项： 

按照股改方案，对部分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及

股份处于冻结、质押状态的非流通股股东，化纤集团同意对该部分股

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化纤集团代吉林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等 13 位股东共计垫付 21,788,600 股，上述股份本次不能流通，需待

上述 13 名股东偿还化纤集团代为垫付的款项或取得化纤集团同意，

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后，方可上市流通。 

七、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4 月 9 日 


